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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梅思

安(中国)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霍尼韦尔安全防护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小兵、王春宇、张明明、傅雅慧、姚海锋、张守政、马闯、王德生、周川、颜晓珊、

丁松涛、吴磊、刘瑞民、陆宇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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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
逃生呼吸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逃生用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的分类、分级、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和

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作业和公共场所发生意外事故逃生用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氧气呼吸器、潜水呼吸器、作业用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529—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撕裂强度的测定(裤形、直角形和新月形试样)

GB/T2410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2626—2006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2890—200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3836.1—2010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5099—1994 钢质无缝气瓶

GB/T7307—2001 55°非密封管螺纹

GB/T12586—2003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耐屈挠破坏性的测定

GB/T12903—2008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GB/T13277.1 压缩空气 第1部分:污染物净化等级

GB/T16556—20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GB/T1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23465—2009 呼吸防护用品 实用性能评价

GB/T28053 呼吸器用复合气瓶

3 术语和定义

GB/T12903—2008和GB/T18664—200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 self-containedopen-circuitcompressedairbreathingapparatus
forescape
  具有自带的压缩空气源,能供给人员呼吸所用的洁净空气,呼出的气体直接排入大气,用于逃生的

一种呼吸器。

3.2
头罩 hood
能完全罩住头、眼、鼻、口至颈部,也可罩住部分肩或与防护服连用的非密合型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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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改写GB/T18664—2002,定义3.1.12。

3.3
全面罩 fullfacepiece
能覆盖口、鼻、眼睛和下颌的密合型面罩。
[GB2626—2006,定义3.8]

3.4
额定防护时间 ratedworkingduration
在规定测试条件下测定的呼吸器工作时间。

3.5
静态压力 staticpressure
供气阀正压装置开启后,系统气路平衡时面罩内的压力。
[GB/T16556—2007,定义3.5]

4 分类、分级和标记

4.1 分类

按照面罩类型分为两类,具体如下:

a) 全面罩型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标记代号:FF;

b) 头罩型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标记代号:H。

4.2 分级

按照额定防护时间(t)来分级,共分为10min、15min、20min、30min四级,其中:

a) 10min≤t<15min,标记代号:10;

b) 15min≤t<20min,标记代号:15;

c) 20min≤t<30min,标记代号:20;

d) t≥30min,标记代号:30。

4.3 标记

产品标记由名称、本标准编号、面罩类型、气瓶类别和额定防护时间五部分组成。面罩类型标记代

号和额定防护时间标记代号见4.1和4.2。字母F、G分别代表复合气瓶和钢质气瓶。
示例1:全面罩型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采用复合气瓶,额定防护时间为15min~20min,其标记为:

逃生呼吸器GB38451-FF-F-15

标记中各要素的含义如下:

FF———全面罩;

F ———复合气瓶;

15 ———额定防护时间为15min~20min。

示例2:头罩型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采用钢质气瓶,额定防护时间为10min~15min,其标记为:

逃生呼吸器GB38451-H-G-10

标记中各要素的含义如下:

H———头罩;

G ———钢质气瓶;

10———额定防护时间为10min~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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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设计要求

按6.2方法检查,并在6.12中评价,呼吸器结构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呼吸器应结构简单、紧凑、性能可靠,并便于根据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进行检查;

b) 呼吸器应无突出部件或尖锐边缘,佩戴者通过狭窄的通道时呼吸器应不被攀挂;

c) 呼吸器上可能与佩戴者接触的零件表面应无锐边和毛刺;

d) 呼吸器处于任何方向时应能保持其全部功能;

e) 呼吸器应方便穿戴和投入使用,即便在黑暗和狭小空间等不利条件下也能迅速穿戴完毕;

f) 呼吸器气瓶瓶阀的安装位置应方便佩戴者迅速开启瓶阀;

g) 呼吸器应有过滤压缩空气中杂质的装置;

h) 呼吸器应能实时显示气瓶的压力。

5.2 材料要求

按6.2方法检查,并在6.12中评价,呼吸器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呼吸器所用的材料应具有适当的机械强度和抗腐蚀能力;

b) 呼吸器所用的材料应能耐受制造商推荐的清洗剂和消毒剂,在清洗和消毒后无明显损伤;

c) 呼吸器上与使用者皮肤可能直接接触的材料应对皮肤无刺激、对健康无害;

d) 若制造商声明产品能用于易燃易爆环境,则呼吸器上裸露的零件不应使用铝、镁、钛及其合金;

e) 若制造商声明产品能用于易燃易爆环境,呼吸器背具材料表面电阻不得超过1×109Ω,按

GB3836.1—2010中26.13的方法测试。

5.3 性能要求

5.3.1 质量

气瓶充满气体后,呼吸器整机质量(不含携行箱)应不超过6.5kg。

5.3.2 额定防护时间

按6.5方法测试,呼吸器额定防护时间应符合其标记的分级要求。

5.3.3 呼吸阻力

按6.6方法测试,呼吸器呼吸阻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于头罩型呼吸器,气瓶满压至5MPa时,以呼吸频率40次/min,潮气量2.5L/次呼吸,呼气

阻力和吸气阻力均应不大于1000Pa。气瓶压力5MPa~1MPa时,以呼吸频率25次/min,
潮气量2L/次呼吸,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均应不大于500Pa。

b) 对于全面罩型呼吸器,气瓶满压至5MPa时,以呼吸频率40次/min,潮气量2.5L/次呼吸,全
面罩内应保持正压。气瓶压力5MPa~1MPa时,以呼吸频率25次/min,潮气量2L/次呼

吸,呼气阻力应不大于800Pa。

5.3.4 吸入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

按6.7方法测试,吸入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应不超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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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泄漏率

按6.8方法测试,呼吸器的泄漏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于全面罩型呼吸器,10个受试者中至少有8个人的平均泄漏率应不超过0.01%。

b) 对于头罩型呼吸器,10个受试者中至少有8个人的平均泄漏率(口鼻区)应不超过0.05%。

5.3.6 耐温性

5.3.6.1 一般要求

呼吸器应在-15℃~60℃无故障地工作。用于特殊温度区间的呼吸器应按规定进行试验并标出

温度条件。呼吸器在指定温度范围的最高和最低温度下,应满足5.3.6.2和5.3.6.3规定的呼吸阻力。

5.3.6.2 低温呼吸阻力

按6.6.4方法测试,头罩型呼吸器要求低温吸气阻力应不超过500Pa,低温呼气阻力应不超过700Pa;
全面罩型呼吸器要求全面罩内始终保持正压,低温呼气阻力应不超过1000Pa。

5.3.6.3 高温呼吸阻力

按6.6.5方法测试,头罩型呼吸器要求高温吸气阻力不应超过500Pa,呼气阻力不应超过700Pa;
全面罩型呼吸器要求全面罩内始终保持正压,高温呼气阻力应不超过1000Pa。

5.3.7 静态压力

按6.9方法测试,在平衡条件下全面罩内腔体的压力应不大于500Pa。
注:此指标仅针对全面罩型呼吸器。

5.3.8 气密性

按6.10方法测试,呼吸器(不含面罩)应在750Pa的正压下进行气密试验。在压力稳定后,压力变

化在1min内应不大于30Pa。

5.3.9 可燃性

按6.11、6.10、6.6方法依次进行测试,呼吸器所有有可能暴露在火焰上的部件应具有阻燃特性,续
燃时间应不大于5s。试验后呼吸器仍应保持气密性,符合5.3.3呼吸阻力要求,不应出现供气中断

现象。

5.3.10 实用性能

按6.12方法,在模拟使用的条件下,对于其他测试方法难以评价的性能,由受试者提供主观评价。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呼吸器应进行真实条件下的常温实用性能和低温实用性能试验;

b) 在任一活动中,任一受试者若由于呼吸器不适合其所设定的用途,而未能完成指定的活动,则
认定该呼吸器不合格;

c) 若呼吸器不能通过测试,实验室应详细描述测试方法,便于其他实验室能够重复该测试过程。

5.3.11 机械强度

按6.4和6.6方法测试,呼吸器经振动处理后应无明显可见的损伤,呼吸阻力应符合5.3.3的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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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部件要求

5.4.1 面罩

5.4.1.1 头罩

头罩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头罩与呼吸软管应连接牢固,头罩设计应方便脱戴。在实用性能测试中,头罩在头部应保持稳

定(必要时可使用头带)和舒适。

b) 头罩的视窗应与头罩材料结合牢固,视窗在实用性能测试中应确保视野不失真,视野大小不受

到影响,视窗起雾不应严重损害头罩视野。当视窗表面喷涂有防雾材料时,该材料应对头罩其

他性能无影响,且对皮肤无刺激、对健康无害。

c) 视窗的抗冲击性能应根据GB2626—2006中6.13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确保视窗经冲击后无

击穿、无开裂,试验后应按5.3.5的要求进行泄漏率测试。

d) 按GB/T12586—2003方法B测试,头罩材料(不包括视窗和颈部密封圈)试样经5000次屈

挠后应无明显可见损坏。

e) 按GB/T529—2008方法B(使用有割口的直角形试样)测试,头罩材料(不包括视窗和颈部密

封圈)试样的撕裂强度不小于20N。

f) 按6.13方法测试,头罩材料的接缝强度应不小于30N。

g) 在保证防护性能和使用性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头罩可包含阻水罩和呼气阀,以增加呼吸器的

舒适性。

5.4.1.2 全面罩

全面罩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全面罩密合框应与人面部轮廓紧密贴合,无明显压痛感;全面罩的固定系统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和弹性,并应能根据佩戴者的需要调节。固定系统与全面罩的结合强力应不小于50N。试验

按6.2、6.12和6.13的规定进行。

b) 按GB2890—2009中6.8方法测试,全面罩应视野开阔,视物真实无畸变。总视野保留率不小

于70%,双目视野保留率不小于55%,下方视野不小于35°。

c) 按GB/T16556—2007附录B方法测试,全面罩镜片应能承受速度为44.2m/s、直径为3mm
的钢球冲击,试验后应无可见裂痕或破碎情况。

d) 按GB/T2410中的方法测试,全面罩镜片的透光率应不小于85%。

5.4.2 供气阀

按6.2方法检查,供气阀应具备主动正压机构。
注:仅全面罩型呼吸器包含该部件。

5.4.3 连接件

连接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按6.2方法检查、6.12方法测试,呼吸器的连接件应易于拆卸,以便于进行清洗、检查和试验。
所有可拆卸的连接件在拆卸后应易于用手工连接和紧固。连接件在正常使用和维修中拆开

时,采用的密封件应不会脱落和移位。

b) 按6.2方法检查、6.12方法测试,呼吸器呼吸导管的扭曲不应影响连接件的安装或呼吸器的性

能,或导致呼吸导管的脱离。连接件的结构应能防止气源的意外中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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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6.13方法测试,呼吸导管与面罩接头、供气阀之间,或面罩接头与供气阀之间的结合强力应

不小于250N。呼吸导管与头罩之间的结合强力应不小于50N。

d) 按6.2方法检查,高压、中压和低压连接件应不能互换。

5.4.4 呼吸导管

呼吸导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按6.14方法测试,呼吸导管施压下,空气流量的降低值不应大于10%。在压力撤除5min后,
按6.2方法检查,呼吸导管应无漏气和变形。

b) 按6.12方法测试,呼吸导管应不妨碍佩戴者头部的自由活动,且不干扰其与面罩的连接,应符

合GB/T23465—2009。

5.4.5 减压器

按6.2方法检查,呼吸器应设置减压器,确保下游部件应能承受减压后的压力。当下游部件不能承

受减压器的全部压力时,应设置泄压阀。设置泄压阀时,泄压阀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按6.15.1方法测试,在输入压力不超过3MPa的压力下,减压器泄压阀应能通过400L/min
的气流;

b) 按6.15.2方法测试,减压器泄压阀启动后,吸气阻力和呼气阻力应不大于2.5kPa。

5.4.6 高压部件

按6.2方法检查,金属高压管、阀和连接件应能承受1.5倍气瓶额定工作压力,非金属部件应能承受

2倍气瓶额定工作压力。

5.4.7 压力指示器

按6.2方法检查、6.12方法测试,压力指示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呼吸器应配备一个可靠的压力指示器,能指示气瓶的最大充气压力;

b) 压力指示器的量程应比气瓶最大充气压力多至少5MPa;压力指示器的读数应与气瓶瓶阀的

开关状态无关;

c) 压力指示器应设有防爆机构以保护佩戴者免受伤害,其视窗材料应采用不易破裂的透明材料;

d) 当压力指示器破裂时,在其最大充气压力下泄露气体流量应不大于25L/min。

5.4.8 气瓶阀

按6.2方法检查、6.12方法测试,气瓶阀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气瓶阀作为特种设备应通过相应的型式检验以确保其安全性能,如有必要可向制造商索取型

式检验报告;

b) 气瓶阀的开关可为拔销式或旋钮式,其结构设计应使气瓶阀容易自动或用手迅速开启;

c) 气瓶阀的结构应使气瓶阀在开启后不会被无意关闭;

d) 气瓶阀应包含气体输入和输出端口。气体输入端口应为内螺纹,螺纹尺寸为G5/8,其公差应

符合GB/T7307—2001中表1的规定。

5.4.9 气瓶

按6.2方法检查,气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钢质气瓶应符合GB/T5099—1994的规定;

b) 复合气瓶应符合GB/T2805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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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 背具

按6.2方法检查、6.12方法测试,呼吸器应包含一个背具或类似部件使得用户在使用呼吸器时能解

放双手。背具的设计应确保用户无需辅助,能够快速、简单、正确地穿戴好呼吸器。

5.5 制造商应提供的信息

按6.2方法检查,每套呼吸器应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使人员易于掌握使用方法。有关产品选择、使
用和维护的内容应与GB/T18664—2002的相关要求一致,并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应随最小销售包装一起提供;

b) 应用范围与限制;

c) 应以图文的形式给出呼吸器的正确穿戴、脱除方法;

d) 正确佩戴、使用、维护、保养、充电(如果适用)、储存和保质期的信息,建议的使用温度和储存温

度与湿度范围;

e) 产品应标明与制造商或其指定的服务商的联系方式,供使用者在特定环境下,了解某型号呼吸

器适用性的建议等其他信息;

f) 应告知使用者呼吸器气瓶中压缩空气应符合GB/T13277.1;

g) 信息应明确,可增加解说、部件号和标注等帮助说明;

h) 警告应给出产品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爆炸环境下的使用、穿戴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

i) 对典型的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的说明。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样品和试验环境条件

6.1.1 试验样品

除非另有要求,应测试2个样品,测试前应按6.3的规定进行温湿度预处理。样品应符合产品标识

的描述,功能有效。

6.1.2 受试者要求

在低温使用性能测试和实用性能试验中,涉及受试人员参加试验时,受试者应满足GB/T23465—

2009中4.2的要求,受试者心电、心率、血压等常规检测应合格。

6.1.3 试验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

a) 温度范围:16℃~32℃;

b) 湿度范围:相对湿度为20%~80%。

6.2 表观检查

6.2.1 在实验室性能试验之前,应进行表观检查,包括根据制造商的使用维护手册进行拆卸。

6.2.2 表观检查应包括对呼吸器标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安全数据单或结构所用材料的相关声明的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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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温湿度预处理

将样品所有部件均暴露于空气中,按照下列步骤依次进行处理:

a) 在(70±3)℃、相对湿度小于20%的干燥环境中放置(72±3)h;

b) 在(70±3)℃、相对湿度95%~100%的潮湿环境中放置(72±3)h;

c) 在(-30±3)℃的低温环境中放置(24±1)h。

样品进行温湿度处理时,气瓶压力不应超过最大充气压力的1/2;在每一步骤前后,为确保样品不

受热冲击,温湿度箱温度变化梯度不应超过2℃/min。

6.4 机械强度

6.4.1 试验装置

机械强度试验装置见图1。试验装置包含一个垂直固定在活塞(S)上的钢制容器(K),其能够被一

个旋转凸轮(N)抬高20mm,并且随着凸轮的转动依靠自身的重量跌落在一块钢板(P)上。钢制容器

的重量应在10kg以上,并且测试设备的基座至少为容器重量的10倍以上或用螺栓固定在地面上。
单位为毫米

  说明:

K———钢制容器;

N———凸轮;

P———钢板;

S———活塞。

图1 机械强度试验装置

6.4.2 试验方法

测试样品放置在钢制容器(K)的隔板内以免在测试过程中相互碰撞,样品在水平方向应保留

(6±2)mm的空隙并且在垂直方向能够自由活动。以100r/min的速度转动5min,检查并记录呼吸器

试验后的损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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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额定防护时间

额定防护时间测试通过一台呼吸机来完成,测试条件为呼吸频率20次/min,潮气量1.75L/次。

将气瓶充满气体,面罩正确佩戴在试验头模上,启动呼吸机开始试验并计时,当呼吸阻力不满足5.3.3
的要求时停止测试。记录呼吸器的工作时间,即为额定防护时间。

6.6 呼吸阻力

6.6.1 一般规定

若环境条件不是23℃、0.1MPa,则应按照23℃、0.1MPa的条件对流量值进行修正。

6.6.2 吸气阻力

将面罩戴在号型适合的试验头模上,头模的呼吸接口同呼吸机相连,面罩应气密但没有变形,将压

力指示器校零,启动呼吸机,将呼吸机呼吸频率和潮气量调整到规定的条件,测试口鼻区附近的、吸气阶

段的峰值静压(Pa)。应测试面罩不同朝向位置的吸气阻力:水平向前看、垂直向上看、垂直向下看;然
后使试验头模处于平躺状态,以试验头模原有的垂直轴为轴,分别向左、向右看。以记录的最大测试值

作为测试结果。

6.6.3 呼气阻力

将面罩戴在号型适合的试验头模上,头模的呼吸接口同呼吸机相连,面罩应气密但没有变形,将压

力指示器校零,启动呼吸机,将呼吸机呼吸频率和潮气量调整到规定的条件,测试口鼻区附近的、呼气阶

段的峰值静压(Pa)。应测试面罩不同朝向位置的呼气阻力:水平向前看、垂直向上看、垂直向下看;然
后使试验头模处于平躺状态,以试验头模原有的垂直轴为轴,分别向左、向右看。以记录的最大测试值

作为测试结果。

6.6.4 低温呼吸阻力

低温下呼吸阻力应将测试样品(含包装)在(-15±3)℃(或制造商声明的最低使用温度)条件下处

理(20±1)h,随即测试呼吸阻力。气瓶压力应充至制造商推荐的最大充气压力,呼吸机测试条件为:呼
吸频率25次/min,潮气量2L/次。

6.6.5 高温呼吸阻力

高温下呼吸阻力应将测试样品(含包装)在(60±2)℃(或制造商声明的最高使用温度)条件下处理

(20±1)h,随即测试呼吸阻力。气瓶压力应充至制造商推荐的最大充气压力,呼吸机测试条件为:呼吸

频率25次/min,潮气量2L/次。

6.7 吸入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

6.7.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见图2。试验装置主要由带电磁阀的呼吸机、连接管、CO2 流量计和CO2 气体分析仪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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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 ———呼吸机;

2 ———辅助泵;

3 ———单向阀;

4 ———流量计;

5 ———补偿袋;

6 ———二氧化碳气体分析仪;

7 ———电磁阀;

8 ———试验头模;

9 ———吸入气体取样管;

10———二氧化碳吸收器;

a ———二氧化碳气体。

图2 面罩吸入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试验装置

  CO2 气体通过一个流量计、补偿袋和单向阀送入呼吸机内。为防止CO2 的聚集,在电磁阀和呼吸

机之间的吸气回路上应使用CO2 吸收器。在电磁阀的前端,通过一取样管连续抽取少量的呼出气体,

然后经过CO2 分析仪后再将这些呼出气体送回呼气气流中。

用辅助泵将呼吸机吸气过程中冲程容积的5%的气体在标记的位置抽出,并送入CO2 分析仪。试

验装置气路的总死腔(不包括呼吸机)应不超过2000mL。

6.7.2 试验条件

呼吸机:呼吸频率20次/min,潮气量1.75L/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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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试验方法

将面罩正确佩戴到试验头模上,面罩应气密无变形。需要时,可用PVC带或其他合适的密封剂将

面罩的周边与试验头模密封。

开启呼吸机,调整呼吸机到规定的条件,连续测量并记录吸入气体中的CO2 含量,试验进行至CO2
浓度达到稳定时为止。

测试离试验头模鼻端1m远处的环境中CO2 浓度。当吸入气体中的CO2 浓度达到稳定时,同时

测量环境中CO2 浓度。环境中CO2 浓度也可在CO2 气源关闭之后,从取样管中进行测量。只有当环

境中的CO2 浓度低于0.1%时,试验结果才被认为有效。

测试结果为从吸入气体中CO2 浓度减去实验室环境中CO2 浓度。

受试样品应进行3次试验,取平均值即为吸入气体中的CO2 含量。

6.8 泄漏率

按GB2626—2006中6.4方法进行,测试介质为油性气溶胶。

6.9 静态压力

将全面罩气密地佩戴在试验头模上,试验头模呼吸接口同呼吸机相连,在供气阀完全关闭的状态下

打开气瓶瓶阀,启动呼吸机做几次缓慢的呼吸,然后停止呼吸,记录全面罩内的压力。

6.10 气密性

关闭呼吸器的气瓶阀,将呼吸器(不含面罩)连接到一个可产生750Pa的正压的装置上,并连接到

一个压力计上进行试验。
注:在气密试验时,必要时可将警报器(如果呼吸器有)进行密封。

6.11 可燃性

6.11.1 测试装置和条件

测试装置示意图见图3。测试装置主要由带流量控制阀的丙烷气瓶、压力指示器、回火消除器、样
品支架、带速度控制的旋转电机和燃烧喷嘴组成。丙烷的纯度应不低于95%。

单位为毫米

a) 面罩固定在旋转电机上的示意图 b) 部件固定在旋转电机上的示意图

图3 阻燃性测试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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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c) 燃烧喷嘴示意图

  说明:
1———旋转电机(面罩);
2———旋转电机(部件);
3———燃烧喷嘴;
4———热电偶;
5———测温计。

图3(续)

  燃烧器的火焰可调,使火焰高度为(40±4)mm,距离燃烧器顶端(20±2)mm的火焰温度为(800±
50)℃,该高度点即被测样品与火焰接触的受试点。使用直径约1.5mm的热电偶测量火焰温度。

呼吸器面罩或头罩佩戴在一个金属的试验头模上,试验头模面朝下方;呼吸器其他部件需固定在金

属支架上。试验头模和金属支架可作水平运动或圆周运动,使被测样品从燃烧器火焰的正上方通过并

与火焰接触,受试点相对于火焰的位移速度为(60±6)mm/s。被测样品支架高度应可调,使被测样品

的受试点与燃烧器顶端垂直距离为(20±2)mm。

6.11.2 测试方法

将被测呼吸器面罩佩戴在金属试验头模上,或将其他被测部件固定在金属支架上,使燃烧器顶端与

被测样品受试点间的垂直距离为(20±2)mm,然后使试验头模或支架位于燃烧器燃烧区外。
点燃燃烧器后,调节火焰,使火焰高度和受试点火焰温度满足6.11.1的要求。
启动金属试验头模或支架运动控制装置,使被测样品经过燃烧区。记录通过火焰上方时被测样品

材料的燃烧情况。应检测呼吸器所有裸露表面,应使每个部件都通过1次火焰。
观察并报告样品的燃烧现象。

6.12 实用性能

6.12.1 常温实用性能

按照GB/T23465—2009中隔绝式逃生呼吸器的要求进行试验。

6.12.2 低温实用性能

将两台处于备用状态的呼吸器,在温度为(-15±3)℃条件下放置(4±1)h。两名穿戴暖和服装的

受试者,佩戴上已在冷冻室内冷冻处理的空气呼吸器,在温度为(-15±3)℃的环境中作业。受试者以

6km/h的速度在平地上无障碍行走10min。对于额定防护时间超过10min的呼吸器,受试人员离开

冷冻室之后应返回常温环境继续以6km/h的速度行走5min。
试验结束后,对呼吸器进行故障检查,受试者应报告呼吸舒适性和穿戴特性。

6.13 结合强力

将连接部分悬挂起来,施加相应的轴向拉力持续10s。悬挂和施加拉力过程中不应对样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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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

6.14 呼吸导管抗压扁性能

6.14.1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见图4。使用2个直径为100mm、厚10mm的刚性材质的圆盘,其中一个固定,另一个

能在垂直于圆盘平面的方向上移动,并可以在其上施加负载,使两个圆盘之间所夹的样品承受总计

50N的力。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活动圆板;

2———呼吸导管。

图4 呼吸导管抗压扁测试装置示意图

6.14.2 测试方法

将呼吸导管放在两个圆盘之间的中部,使流量120L/min的空气流经呼吸软管,向呼吸导管施加

50N的压力(包括上面圆盘自重),再次测试空气流量。
若同时有多根呼吸导管,应同时测试每根呼吸管,每根呼吸管应经受加载50N。
记录加载后空气流量的变化值。

6.15 减压器泄压阀

6.15.1 将呼吸器通过适当方式连接到呼吸机上,面罩戴到试验头模上。将呼吸机调节到呼吸频率

25次/min、潮气量2L/次。

6.15.2 开启呼吸机之前,将一合适的流量测量计连接到泄压阀的出口端,向减压器的中压段供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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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逐渐增大供给空气的压力,直至通过泄压阀的空气流量达到400L/min为止。此时,启动呼吸机,
在适合的压力取样点测量呼吸阻力。

7 标识和包装

7.1 标识

每台呼吸器应明显、牢固地标识出以下信息:

a) 应有“仅供逃生使用”字样;

b) 警示标识或中文警示说明;

c) 产品名称和制造商标志;

d) 产品标记;

e) 产品型号;

f) 生产日期(或编号)、使用期限和认证标志或批号;

g) 产品产地、制造商名称、详细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

7.2 包装

7.2.1 每台呼吸器应有固定的包装箱,包装箱应清洁干燥,不准许采用能导致呼吸器锈蚀或产生有害

气体的材料。

7.2.2 包装箱表面应有制造商名称或商标、产品名称和型号、生产日期和批号、产品数量。

7.2.3 包装箱内应采取防潮措施;分解装箱的部件在箱内应放置适当、布局合理,并应采取固定措施,
箱内应有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

7.2.4 全面罩应单独进行包装,全面罩的镜片应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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